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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金管〔2021〕2 号

阳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阳江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

缴存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现将《阳江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

迳向阳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反映。该文的部门规范性文

件统一编号为“阳部规〔2021〕 31 号”。

阳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21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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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

缴存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 ,充分发

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加大对灵活就业人员自住和改

善型住房需求的支持力度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

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灵活就业缴存人是指具备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符合以下条件的本市灵活就业人员（含非全日

制从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及其雇佣人员、在本市就业的农业

转移人口、港澳台人员及享有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等）：

（一）年满 18 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二）具有我市常住户口或取得本市居住证；

（三）有较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

（四）自愿履行缴存住房公积金义务，遵守住房公积金

管理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阳江市行政区域内灵活就业人

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业务。

阳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

负责本市灵活就业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工作。

第四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按本办法履行住房公积金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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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义务，享有住房公积金制度赋予的权利。

第二章 账户设立与信息变更

第五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需携带以下资料向公积金缴

存业务受托银行提出申请，由受托银行为其设立住房公积金

账户。

（一）《阳江市灵活就业缴存人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申

请表》一式一份；

（二）身份证（港澳台同胞或在本市享有永久居住权的

外国人则提供有效的台胞证、回乡证、通行证或外国人永久

居留证等）、居住证（非本市常住户口提供）；

（三）受托银行的一类银行卡；

（四）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或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属个

体工商户的提供）。

第六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姓名、身份证件号码等个人登

记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发生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到受托

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信息变更登记。

第三章 缴存

第七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住

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乘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两倍。缴存基

数为灵活就业缴存人上一年度月平均收入，由灵活就业缴存



4

人自行申报，不得超过本市规定的最低和最高缴存基数。缴

存比例不低于 5%，最高不超过 12%。

同一住房公积金缴存年度原则上只能调整一次缴存基

数。缴存年度为当年的 7 月 1 日至次年的 6 月 30 日。

灵活就业缴存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原则上每个缴存

年度可在规定的缴存比例范围内申请调整比例一次。

第八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缴存住房公积金实行银行托

收方式，即约定住房公积金划扣的银行账户，由公积金中心

委托业务承办银行从灵活就业缴存人指定的银行账户自动

划扣汇缴。

灵活就业缴存人应保证所指定的银行账户资金充足。因

银行账户余额不足、账户被冻结或销户等原因造成无法划扣

而欠缴、停缴住房公积金的，有关责任由灵活就业缴存人承

担。

第九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申请

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启封手续；灵活就业缴存人

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缴存登记、账户

设立及转移接续手续。

第十条 在本办法实施前已开设了住房公积金个人账

户的灵活就业缴存人，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或已转入公积

金中心集中封存账户的，可向公积金缴存业务受托银行办理

转移续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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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未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贷款本息已还清

的灵活就业缴存人，出现因失业、收入减少或突发事件等原

因造成家庭困难无法继续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义务的，可申

请办理个人账户封存等停缴手续。

已办理了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手续的灵活就业缴

存人，待经济条件好转、收入稳定后可申请续缴。

第四章 使用

第十二条 除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不能办理销户提

取外，符合阳江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规定的灵活就业缴存

人，可按规定申请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无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该贷款已结清的灵活就业缴

存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封存之日

起满 6 个月后，可提取本人账户内的本息余额并销户。

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前，灵活就业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

户的余额优先用于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

第十三条 符合阳江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相关

规定的灵活就业缴存人，可按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并

签订协议约定以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本息。

灵活就业缴存人连续停缴住房公积金 3 个月（含）以上

的，取消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资格；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批

准后，连续停缴住房公积金超过 6 个月（含）以上的，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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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中心和受托银行可以依据借款合同提前收回贷款，或从住

房公积金停缴次月起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利率）

计息，调整后不再恢复执行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已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且贷款未

结清的灵活就业缴存人，未按规定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

金，或未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的，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

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违法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

的，按照《阳江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阳江市财政局 中

国人民银行阳江市中心支行 阳江市公安局关于开展治理违

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阳住建〔2018〕18 号）等

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灵活就业缴存人以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

方式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公积金中心可终止发放或提前

收回全部贷款资金，取消其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和贷款申

请资格。

对涉嫌伪造和使用购房合同、发票、不动产权证书、结

婚证等虚假证明材料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组织或个人，公

积金中心移交公安等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提及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和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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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等管理事项，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阳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负

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自施行

之日起有效期五年。在有效期内，可根据实际情况按规定进

行修订或废止。

部门规范性文件统一编号：阳部规〔2021〕 31 号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阳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21年 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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